《桦川县2022年公租房（廉租房）
实物配租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为适应我县经济发展和住房保障需要，切实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进一步完善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体制，确保准入、退出公开、公平、公正，根据国家、省、市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政策依据
《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 》、《黑龙江省城镇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管理办法》《佳木斯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退役军人城镇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等国家、省、市相关规定。
三、主要内容
《方案》共分为12个方面，重点解读内容如下。
（一）保障范围。
县城区内各社区管理范围内的目前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的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含低保退役军人家庭）。
“特需”家庭不参与集中配租，充分考虑“特需”家庭实际困难，坚持以人为本，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难事专办，联合审批，优先配租的原则，由县社区工委、县住建局联合审批，从公租房储备应急周转房源中优先配租。
本轮配租后剩余公租房空置房源做为储备应急周转房源使用，储备房源要发挥社会效益和储备房功能，可作为疫情防控、救急救灾、棚户区（危房、城中村）改造等解决县政府临时周转用房使用。
（二）申报条件。
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和退役军人家庭，需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家庭应当由户主或委托1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一户籍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达到法定年龄的单身居民，按家庭对待。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只能承租一套公租房。
2、申请人年满18周岁，具有租金支付能力；
3、家庭成员都无私有住房的；
4、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的;
5、家庭成员未开办企业或参股经营性活动的；
6、家庭成员具有我县城镇户口，且该家庭在县区实际居住；
7、由社区工委管理的桦川二矿目前享受廉租住房补贴人员；
8、未享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住房保障政策的。
（三）申请材料。
申请人填写《桦川县公租房实物配租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向所属社区提供下列材料：
1、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1份。
2、婚姻状况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1份。
3、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收入证明材料和财产证明1份；低保证、残疾证原件和复印件。
4、房屋产籍、不动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家庭住房状况的证明1份。
5、车辆管理部门出具的家庭成员机动车(轿车、营运机动车)信息登记证明1份。
6、工商部门出具的未开办企业证明材料1份。
7、退伍军人、孤、老、病、残等优抚对象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1份。
（四）分配流程。
1、抽签方式。采取现场随机抽签方式配租公租房。
2、抽签顺序。第一次抽签为抽取顺序号，第二次抽签为抽取房源号（含房源信息）。
3、抽签规则。
（1）抽取顺序号的规则：一是各社区的抽签顺序，按照各社区参加抽签人数的多少降序排列确定各社区抽取顺序号的顺序;二是各社区抽签人员的顺序按《桦川县公租房实物配租申请表》的编号顺序抽取顺序号。
（2）抽取房源号的规则：按照各社区参加抽签人抽到顺序号，依序抽取房源号。
4、抓号确认。公租房配租分配，全程由公证处进行公证，并在纪检监察、社区代表和新闻媒体监督下完成。所有参加抽签人员必须按时到场，分配现场主持人连叫三遍不到场抽签的，视为自动放弃。所有参加公租房配租抽签人员在抽取选定顺序号和房号后，在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工作人员收回抽签人的顺序号或房源号，抽签人现场填写《承诺书》，并领取《公租房实物配租入住通知书》。如抽签人抽到顺序号或房源号后现场不领取《公租房实物配租入住通知书》进行确认的，将视为自动放弃。
5、签订合同。通过抽签确定的配租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携本人身份证和《公租房实物配租入住通知书》到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建设大厦403房间）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元，自愿放弃公租房和退房时经查验无违约责任，履约保证金全额退还本金（不计利息），签订《桦川县公租房租赁合同》，缴纳房租费，办理入住手续，逾期未签订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作废。
6、办理入住。承租人带着《公租房租赁合同》到房源小区物业公司办理入住登记，缴纳物业相关费用，领取入户钥匙。
（五）公租房管理
1、租金标准。公租房租金标准以县政府文件标准执行。租金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有关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及配套设施的维护、管理。租赁期间所发生的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取暖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等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2、动态审核。公租房管理实行动态审核制，住房保障部门会同民政、公安、不动产、市场监督、人社等相关部门对承租人的资格进行复核认定，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合同到期不再续租，清退收回。
3、退出机制。不符合保障条件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收回承租的公租房。一是在承租的公租房内进行违法违规活动的；二是故意损坏所承租公租房的；三是擅自改变配租公租房用途，拒不整改的；四是将承租的公租房转借、转租的；五是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空置公租房的；六是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缴纳租金的；七是其他违反公租房租赁合同约定行为的。
责令退出后，承租人应当在3个月内退出住房，按原标准收取租金。3个月后，无正当理由仍不退出住房的，从次月起按照公租房租金标准的2倍收取租金。

